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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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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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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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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革

檢
討
與

改
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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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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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
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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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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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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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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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
現
行
規
定

現
行
規
定

現
行
規
定

二二二 二
、、、 、
數
據
分
析

數
據
分
析

數
據
分
析

數
據
分
析

三三三 三
、、、 、
檢
討
檢
討
檢
討
檢
討

四四四 四
、、、 、
建
議
建
議
建
議
建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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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一 一
、、、 、

現
行

規
定

現
行

規
定

現
行

規
定

現
行

規
定

不
動
產
資
本
利
得
稅

不
動
產
資
本
利
得
稅

不
動
產
資
本
利
得
稅

不
動
產
資
本
利
得
稅

1
.

1
.1.
1
.
土
地
增
值
稅

土
地
增
值
稅

土
地
增
值
稅

土
地
增
值
稅
：：： ：
自
然
人

自
然
人

自
然
人

自
然
人
、、、 、
法
人

法
人

法
人

法
人

2
.

2
.2.
2
.
房
屋
交
易
所
得

房
屋
交
易
所
得

房
屋
交
易
所
得

房
屋
交
易
所
得
：：： ：
(
1
)

(
1
)

(
1
)

(
1
)
自
然
人

自
然
人

自
然
人

自
然
人
：：： ：
綜
合
所
得
稅

綜
合
所
得
稅

綜
合
所
得
稅

綜
合
所
得
稅

(
2
)

(
2
)

(
2
)

(
2
)
法
人

法
人

法
人

法
人
：：： ：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
4

土
地
增
值
稅
之
稅
基

土
地
增
值
稅
之
稅
基

土
地
增
值
稅
之
稅
基

土
地
增
值
稅
之
稅
基

土
地
漲
價
數
額

土
地
漲
價
數
額

土
地
漲
價
數
額

土
地
漲
價
數
額
＝＝＝ ＝
申
報
土
地
移
轉
現
值

申
報
土
地
移
轉
現
值

申
報
土
地
移
轉
現
值

申
報
土
地
移
轉
現
值
－－－ －
原
規
定
地
價

原
規
定
地
價

原
規
定
地
價

原
規
定
地
價
（（（ （
或
前
次

或
前
次

或
前
次

或
前
次

移
轉
時
申
報
之
移
轉
現
值

移
轉
時
申
報
之
移
轉
現
值

移
轉
時
申
報
之
移
轉
現
值

移
轉
時
申
報
之
移
轉
現
值
））） ）
××× ×
台
灣
區
消
費
者

台
灣
區
消
費
者

台
灣
區
消
費
者

台
灣
區
消
費
者

物
價
總
指
數

物
價
總
指
數

物
價
總
指
數

物
價
總
指
數
／／／ ／
1
0
0

1
0
0
1
0
0

1
0
0
－－－ －
（（（ （
土
地
改
良
費
用

土
地
改
良
費
用

土
地
改
良
費
用

土
地
改
良
費
用
＋＋＋ ＋
工工工 工

程
受
益
費

程
受
益
費

程
受
益
費

程
受
益
費
＋＋＋ ＋
土
地
重
劃
負
擔
總
費
用

土
地
重
劃
負
擔
總
費
用

土
地
重
劃
負
擔
總
費
用

土
地
重
劃
負
擔
總
費
用
＋＋＋ ＋
因
土
地

因
土
地

因
土
地

因
土
地

使
用
變
更
而
無
償
捐
贈
作
為
公
共
設
施
用
地
其

使
用
變
更
而
無
償
捐
贈
作
為
公
共
設
施
用
地
其

使
用
變
更
而
無
償
捐
贈
作
為
公
共
設
施
用
地
其

使
用
變
更
而
無
償
捐
贈
作
為
公
共
設
施
用
地
其

捐
贈
土
地
之
公
告
現
值
總
額

捐
贈
土
地
之
公
告
現
值
總
額

捐
贈
土
地
之
公
告
現
值
總
額

捐
贈
土
地
之
公
告
現
值
總
額
）））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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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地
增
值
稅
率

土
地
增
值
稅
率

土
地
增
值
稅
率

土
地
增
值
稅
率

1
.

1
.1.
1
.
按按按 按
「「「 「
漲
價
倍
數

漲
價
倍
數

漲
價
倍
數

漲
價
倍
數
」」」 」
累
進

累
進

累
進

累
進
。。。 。

2
.

2
.2.
2
.
一
般
稅
率

一
般
稅
率

一
般
稅
率

一
般
稅
率
：：： ：
2
0
%

2
0
%

2
0
%

2
0
%
、、、 、
3
0%

3
0%
3
0%

3
0%
、、、 、
40
%

40
%

40
%

40
%
，，， ，
超
過

超
過

超
過

超
過
2
0

2
020
2
0
年年年 年
、、、 、
30
3030
30

年
與

年
與

年
與

年
與
4
0

4
040
4
0
年
以
上
者

年
以
上
者

年
以
上
者

年
以
上
者
，，， ，
有
減
徵
規
定

有
減
徵
規
定

有
減
徵
規
定

有
減
徵
規
定
。。。 。

3
.

3
.3.
3
.
優
惠
稅
率

優
惠
稅
率

優
惠
稅
率

優
惠
稅
率
：：： ：
1
0
%

1
0
%

1
0
%

1
0
%
（（（ （
一
生
一
次

一
生
一
次

一
生
一
次

一
生
一
次
，，， ，
一
生
一
屋

一
生
一
屋

一
生
一
屋

一
生
一
屋
）
。

）
。

）
。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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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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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
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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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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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
房
屋
交
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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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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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
房
屋
交
易
所
得
稅
基

1
.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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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.
稅
負
認
定

稅
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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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
稅
負
認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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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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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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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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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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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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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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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
和
土
地

契
約
能
分
開
列
示
房
屋
和
土
地

契
約
能
分
開
列
示
房
屋
和
土
地

契
約
能
分
開
列
示
房
屋
和
土
地

之
價
格

之
價
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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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格

之
價
格
。。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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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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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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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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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契
約
只
列
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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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
契
約
只
列
示
總
價

契
約
只
列
示
總
價

契
約
只
列
示
總
價
（（（ （
含
土
地
與

含
土
地
與

含
土
地
與

含
土
地
與

房
屋
款

房
屋
款

房
屋
款

房
屋
款
）
。

）
。

）
。

）
。

2
.

2
.2.
2
.
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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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標
準

財
政
部
標
準

財
政
部
標
準

財
政
部
標
準
：：： ：
房
屋
評
定
現
值

房
屋
評
定
現
值

房
屋
評
定
現
值

房
屋
評
定
現
值
××× ×百

分
比

百
分
比

百
分
比

百
分
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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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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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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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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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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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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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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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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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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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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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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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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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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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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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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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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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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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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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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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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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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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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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
占
地
方
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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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
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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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稅
收
入

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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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稅
收
入
（（（ 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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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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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,
7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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億
元

億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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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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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）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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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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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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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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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

2
6.
9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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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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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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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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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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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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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財
產
交
易
所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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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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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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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
年
個
人
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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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易
所
得
：：： ：
1
1
6

1
1
6

1
1
6

1
1
6
億
元

億
元

億
元

億
元
，，， ，
占
綜

占
綜

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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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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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一

表
一

表
一

表
一

2
0
1
0
年
土
地
增
值
稅
稅
源
分
析

年
土
地
增
值
稅
稅
源
分
析

年
土
地
增
值
稅
稅
源
分
析

年
土
地
增
值
稅
稅
源
分
析
（（（ （
按
土
地
別

按
土
地
別

按
土
地
別

按
土
地
別
））） ）

單
位

單
位

單
位

單
位

：：： ：
新

台
幣

百
萬
元

新
台
幣

百
萬
元

新
台
幣

百
萬
元

新
台
幣

百
萬
元

土
地
別

筆
數

( 筆
)

面
積

( 千
平
方
公
尺

)
移
轉
現
值

漲
價
總
數
額

查
定
稅
額

( 附
註

)
應
納
稅
額

1
. 自
用
住
宅
用
地

（
稅
率

1
0
%
）

6
3

,6
6

2
3

,4
3

0
1

0
9

,8
5

2
7

0
,8

9
9

7
,0

8
9

6
,7

2
7

2
. 一
般
用
地

稅
率

2
0

%
3

3
1

,6
5

7
3

0
,7

7
1

4
8

4
,6

0
6

6
6

,0
2

5
1

3
,2

6
9

1
2

,7
1
1

稅
率

3
0

%
2

6
,9

4
4

4
,2

3
7

3
9

,9
9

0
2

2
,7

7
4

5
,1

7
8

4
,7

7
8

稅
率

4
0

%
1

2
3

,9
6

3
2

1
,6

6
7

2
0

6
,8

5
3

1
7

5
,2

8
0

5
6

,2
0

5
5

0
,7

4
3

小
計

4
8

2
,5

6
4

5
6

,6
7

5
7

3
1

,4
4

9
2

6
4

,0
7

9
7

4
,6

5
2

6
8

,2
3

2

3
. 免
稅
地

公
有
土
地

1
0

,6
6

5
5

,0
9

6
1

2
5

,2
9

3
8

1
,3

4
4

2
1

,6
0

2
－

私
有
土
地

7
7

1
,1

0
4

3
0

7
,1

5
6

9
6

7
,1

5
4

1
8

8
,8

8
7

4
9

,3
6

6
－

小
計

7
8

1
,6

7
8

3
1

2
,2

5
2

1
,0

9
2

,4
4
7

2
7

0
,2

3
1

7
0

,9
6

8
－

4
. 總
計
（

1
+

2
+

3
）

1
,3

2
7

,9
0
5

3
7

2
,3

5
6

1
,9

3
3

,7
4
9

6
0

5
,2

1
0

1
5

2
,7

0
8

7
4

,9
5

9

資
料
來
源
：
財
政
部
統
計
處
（
2
0
1
1
）
，
財
政
部
統
計
年
報
（
2
0
1
0
）
，
頁
1
6
8
-
1
6
9
。

附
註
：
查
定
稅
額
為
未
有
減
免
前
，
依
稅
法
常
規
計
算
之
稅
額
。

1
0

表
二

表
二

表
二

表
二

2
0
1
0
年
各
不
同
土
地
移
轉
原
因
之
查
定
稅
額
與
應
納
稅
額
情
況

年
各
不
同
土
地
移
轉
原
因
之
查
定
稅
額
與
應
納
稅
額
情
況

年
各
不
同
土
地
移
轉
原
因
之
查
定
稅
額
與
應
納
稅
額
情
況

年
各
不
同
土
地
移
轉
原
因
之
查
定
稅
額
與
應
納
稅
額
情
況

單
位

單
位

單
位

單
位

：：： ：
新

台
幣

百
萬
元

新
台
幣

百
萬
元

新
台
幣

百
萬
元

新
台
幣

百
萬
元

資
料
來
源
：
同
表
一
，
頁
1
6
6
-
1
6
9
。

移
轉
原
因
別

筆
數

(
筆

)

面
積

(
千
平
方
公
尺

)
移
轉
現
值
漲
價
總
數
額
查
定
稅
額

應
納
稅
額

1
. 買
賣
、
贈
與
、
交
換
、
典
權

、
合
併
分
割
、
法
院
拍
賣
等

1
,0

5
8
,4

4
4

1
9
5
,6

0
9

1
,4

3
0
,7

3
9

3
3
5
,9

6
9

8
3
,5

9
0

7
4
,4

9
8

8
9
.1

%

2
. 政
府
徵
收

3
,4

6
5

2
1
6

8
8
4

5
7
8

1
9
1

0
.1

0

3
. 照
價
收
買

3
4
,9

2
1

1
2
,9

3
2

7
0
,5

0
2

3
4
,6

4
1

8
,2

1
4

4
3
8

5
.3

%

4
. 公
設
保
留
地
移
轉

6
0
,5

1
1

3
,1

7
3

6
7
,2

5
7

4
7
,6

2
8

1
5
,7

8
0

2
3

0
.1

%

5
. 公
有
土
地
出
售

2
7
,5

9
0

5
,5

3
5

1
5
7
,1

3
7

1
0
3
,8

1
5

2
3
,4

0
6

0
0

6
. 各
級
政
府
受
贈
或
贈
與

7
,4

9
0

7
6
8

2
1
,5

5
8

1
4
,9

5
8

3
,1

8
0

0
0

7
. 財
團
法
人

( 免
稅

) 受
贈

3
3

1
3

1
8
7

1
3
6

1
3

0
0

8
. 農
地

( 免
稅

) 移
轉

1
3
3
,8

0
1

1
5
3
,0

3
9

1
8
4
,9

9
4

6
7
,1

0
2

1
8
,2

1
3

0
0

9
. 其
他
私
有
土
地
免
稅

1
,6

5
0

1
,0

7
2

4
9
2

3
8
4

1
2
1

0
0

1
0
. 總
計

1
,3

2
7
,9

0
5

3
7
2
,3

5
6

1
,9

3
3
,7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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